
过去的八年里，华泾司法所

与徐汇拘留所紧密协作，累计成

功调解了 60 余起在拘人员涉及

的各类民事纠纷，为维护地区和

谐稳定、促进社会矛盾多元化解

发挥了积极作用。双方将继续强

化司法所、拘留所与律师事务所

间的“三所联动”，共同推进区域

多元矛盾纠纷的妥善解决。

拘调融合

以“症结心解”化解矛盾

拘留所作为公安机关依法

惩治违法行为的羁押场所，收拘

对象多为因各类社会矛盾升级

而触犯法律的人员。相较于普通

纠纷，这类案件往往涉及更为多

样化的矛盾类型，包括但不限于

家事、婚恋、侵权、相邻关系等民

间纠纷，以及劳动、涉校、消费等

专业领域纠纷，且矛盾性质更为

复杂尖锐。尽管部分违法行为人

已接受行政处罚，但相关矛盾并

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为最大限度化解此类矛盾，

防止“案结事未了”诱发新的社会

问题，司法所与拘留所密切配合，

遵循“一人一策”原则，对个案进

行细致分析与定制化调解方案设

计。 他们充分发挥柔性调解与温

情帮教优势，扮演“普法者”与“服

务者”双重角色，搭建沟通桥梁，

以情、理、法三者交融，助力纠纷

双方解开“症结”，抚平“心结”。

以人为本

实现“拘后事了”

对于接受行政拘留处罚的

人员，教育转化与顺利回归社会

至关重要。 为此，司法所与拘留

所将帮教转化与法治教育紧密

结合，通过举办法治讲座、案例

宣讲等活动，以法育人、以案促

改，提升被拘人员的法治素养与

守法意识。

针对部分被拘人员因与外

界隔绝、 担忧社会歧视而产生消

极抵触情绪， 管教民警与调解员

通过询问、谈话及心理疏导，迅速

掌握其思想动态， 以情感关怀消

解其心结， 建立起互信关系。 同

时， 为确保矛盾纠纷得以彻底解

决，双方严格坚守安全底线，充分

利用调解回访制度， 确保纠纷履

行到位，努力实现从“一拘了事”

到“拘后事了”的转变，力争将矛

盾纠纷消灭于萌芽，化解于源头。

“拘调联动”八周年了

他们深化协作，力促矛盾纠纷有效化解

徐汇区华泾司法所与徐汇区拘留所日前在“拘调联动”工作八周年之际，

共同召开了专题座谈会。 双方就进一步优化“拘调联动”机制、提升社会矛盾

纠纷化解效率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对未来工作方向进行了探讨。

记者 曹香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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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

2024 年初，外卖员张某在

李某经营的小吃店下单时，遭

到醉酒状态下的李某因家庭琐

事心情不佳而引发的肢体冲

突，导致张某面部软组织损伤、

眼部挫伤，均为轻微伤。 李某

因此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

十日、罚款 500 元的处罚。

鉴于李某在拘留期间多

次表示释放后欲报复张某，

为预防潜在纠纷与社会稳定

风险，调解员迅速介入。 在拘

留所内， 调解员对李某的消

极态度进行了温和批评，强

调其仍须承担民事责任，同

时鼓励他深刻反思、 吸取教

训。 待李某行政拘留期满后，

调解员又两次组织双方调

解，耐心解读法律法规，安抚

双方情绪， 引导双方设身处

地理解对方的困扰与困境。

在调解员的循序引导下，双

方最终达成和解，张某同时向

法院递交撤诉申请，该案实现

了真正的“案结事了”。

据介绍，华泾司法所与徐

汇区拘留所八年来通力合作，

通过深化“拘调联动”机制，秉

持以人为本理念， 着力实现

“症结心解”与“拘后事了”，成

功化解大量社会矛盾，为构建

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贡献了

重要力量。

店主推搡外卖员事件的“案结事了”

随着智能门锁

的日益普及，许多市

民朋友们的居家生

活进入无钥匙时代，

然而，部分市民因疏

于防范、未及时更换

密码锁的密码，容易

让人有机可乘。 近

日，徐汇警方侦办了

一起这样的案件，违

法行为人苏某被公

安机关依法处以行

政拘留。

“民警同志，我

怀疑我的车子被套

牌了！”近日，市民吴

女士来到上海市公

安局徐汇分局田林

新村派出所报案称，

自己几天前去外省

市出差，刚回沪就收

到一条前一日电子警察的违

章短信，但是自己刚查看过车

钥匙，仍然放在家中。

接到报案后，田林新村派

出所民警立即展开侦查。 根据

相关线索，民警排除了吴女士

车辆涉嫌被套牌的嫌疑，而是

迅速锁定了吴女士的前男友

苏某，并将其抓获归案。

到案后，苏某对自己的违

法行为供认不讳。 他坦言，之

前在和吴女士的交往过程中，

曾多次前往吴女士

家中并记住了智能

门锁的密码。 今年 1

月两人分手后就少

有联系。 前段时间，

苏某的朋友来沪游

玩，为了招待朋友并

想省下租车费，他就

试着联系前女友吴

女士想借车用，谁知

竟遭一口回绝。 苏

某便乘吴女士上班

时间上门，在发现电

子门锁密码没有变

动后，悄悄潜入其家

中将车钥匙偷出来，

开走了车。 待游玩

结束，苏某再次返回

吴女士家中，将车钥

匙放回了原处。

目前，违法行为

人苏某因偷开他人车辆、非法

侵入住宅的违法行为，被公安

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正在使用或准备使用智

能门锁的市民朋友，在安装智

能门锁后要及时清除原始密

码，重新设置新密码，每隔一

段时间要对门锁密码进行更

换，提高防盗门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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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提醒 >>>

在自家车位上多停一辆车，

还需缴纳停车费？ 一气之下，普洱

这位业主便把物业公司， 和该小

区的地下停车管理系统运维公司

告了。

2017 年 3 月， 朱女士购买了

普洱市某小区内一个建筑面积为

50.4 平方米的地下停车位， 并于

2020 年取得该车位的不动产权证

书。 因位置较为宽敞，一直以来，

朱女士将自己家的两辆车都停放

在该停车位上。

2023 年 2 月， 朱女士接到物

业公司通知， 要求停车位只能停

放一辆车， 她的另一辆车为临时

停车，需要缴纳停车费。

朱女士找物业公司理论，认

为自己购买的车位已办理了产权

证，并按时缴纳了物业费，应该按

照自己的意愿来使用自家的停车

位。 物业公司则认为，其使用的地

下停车管理系统默认“一个车位

只能停放一辆车辆”，故不能让朱

女士家另外一辆车免费停放。 且

停车管理系统由另一家运维公司

负责处理，与物业公司无关。 地下

停车管理系统运维公司表示，一

个车位只能停一辆车是物业公司

的规定， 其只是执行物业公司的

规定。

在三方多次沟通协商无果

后， 朱女士将物业公司和该小区

的地下停车管理系统运维公司告

上了人民法院， 要求物业公司和

运维公司不得妨害其对车位的使

用。

法院受理该案后， 通过现场

勘查， 发现该小区存在多种规格

的地下停车位，如普通车位、大客

车停车位、 子母车位以及本案当

事人朱女士购买的长车位。 经测

量， 朱女士的车位建筑面积为

50.4 平方米，足够停下两辆车，且

并不影响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朱女士作

为地下车位的所有权人， 对该车

位享有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

权利。 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提

供和停车场管理使用者， 为方便

统一管理制定了管理办法， 但规

定的初衷和目的应是提供更好的

物业服务、 提升商业区内业主居

民的生活品质等， 不得对停车位

的所有权人的物权进行限制。 即

在朱女士家同时纵向停放两车未

对其他业主带来不便时， 物业管

理方不得以管理秩序为由限制朱

女士对专有部分享有的所有权。

最后判决该小区地下停车位管理

系统的运维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在该小区地下停车

场道闸系统为朱女士及其家人所

有的两辆车录入车辆免费放行、

停放信息， 退还收取朱女士及其

家人的临时停车费 153 元。 运维

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法院二审审

理后维持原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百一十四条规定： “物权是权

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

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

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

第二百四十条规定： “所有

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的权利。 ”

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 “业

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业

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

全， 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

益。 ”

不论业主、 物业管理公司还

是地下停车位的管理系统运维公

司，均需遵守法律规定，不得将自

身需求凌驾于法律之上。

（来源： 普洱融媒）

自家车位多停一辆车要交停车费？ 法院判了

以案释法 >>>


